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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首很流行的歌叫《你是我
的眼》，唱出了健全的“你”带着双目失
明的“我”领略四季、穿越人潮，感人至
深。如今，在四川眉山，又有一个“我是
你的腿”的故事，同样令人感动。

故事中的“我”叫徐彬洋，是个12
岁的男孩。同班同学张泽（化名）因肌
无力行动不便，彬洋就主动给他当

“腿”。无论是交作业、上厕所还是爬楼
梯，只要张泽需要，彬洋就背他去做。
这一背，就是6年，从没叫过苦。

母亲知道了这件事，问儿子：为什
么要帮忙？小彬洋回答得挺质朴，“他
上不了楼，我不帮他，他咋个去楼上学
电脑？”

多么简单的理由啊，却透着孩子
难得的心意：不忍见人不好。孟子把这
份心意叫做恻隐之心，说，人皆有之，

是“仁之端也”。好比说，看到小孩子要
掉进井里，不管认识不认识，谁都想
救，不忍啊！有了怜悯之心就是成为仁
者的开始。这个道理农村老太太也常
说，“我不能眼瞅他不好呀……”看到
别人受苦遭难，就将心比心，仿佛那难
处掉到自己身上了，因而产生同情心，
促使自己伸出援手。

这份恻隐，我们每个人都该善加
呵护。今天我助人，明天人助我。我和
人，皆一体，助人之际，须多点果断，少
点犹疑。

要助人，除了培养恻隐心、同情
心，还要有毅力、讲方法。有时候，助人
不仅仅是随手一为那么简单，尤其是
长期提供帮助，坚持不容易。就拿照看
行动不便的同学来说，就要长期放弃
课间玩耍，对小孩来说，代价不小。怎

么才能坚持？小彬洋的另一句话也许
透露了秘密：习惯了。靠坚持，养成行
为惯性。过去人们讲究“黎明即起，洒
扫庭除”，还要担水劈柴，如从来不干
偶尔为之，肯定苦不堪言；习惯了，就
没有啥。

学校对助人为乐风气的培植，也
做了一些工作。为方便张泽进出，所在
班级教室一直安排在一楼；班上成立
打饭洗碗、上放学等 4 个帮助小组
……“德不孤，必有邻”，做好事有了氛
围熏染，就好坚持得多了。

开始的恻隐，后来的坚持，直到变
成长在身上的习惯，6年的日子，我们
见证了一个少年水晶般闪亮的心灵。
不论是生命的境界，还是践行的方法，
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同学，我是你的腿……
●商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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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未成年人必须认明“大灰狼”

有的放矢 精准问责 ●江琳

●杨朝清“献血被多抽”尊重说“不”的权利才能赢得信任

取消部分保健品功能是“拨乱反正” ●苑广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
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
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

“湾里区招商服务中心党组书记、
主任龚某违反廉洁纪律，该区只对龚某
实施了党纪处分，未按‘一案双查’要求
对分管领导进行责任追究”……日前，
江西南昌市纪委监委对全市各单位问
责执行情况进行抽查，查出了不少问责
工作存在的问题。2018年以来，该市已
发现问责决定实施不到位问题12个，未
严格开展“一案双查”案件5起。

抓住问题关键、问责有的放矢，才
能确保问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发挥

“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日前，
中办印发的《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
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强调，有效解决
问责不力和问责泛化简单化等问题。

“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中国共产
党问责条例》施行两年多来，问责效果
凸显，释放出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的
强烈信号。但也需看到，在一些地方仍
存在问责不力、泛化简单化的现象。有
的地方问责雷声大雨点小，出了问题，
对承担具体落实工作的干部追责，却不
倒查主要领导干部责任，以具体责任代
替主体责任，甚至以党组织的“集体责
任”代替班子成员的“领导责任”；有的
地方问责观错位，盲目追求问责数据

“好看”，在没有区分责任主次轻重的情
况下，扩大问责面，让不少干部莫名其
妙“躺枪”；还有的地方机械理解问责，

“把问责挂在嘴边”“一有错就问责”，导
致一些干部当起了“甩手掌柜”，觉得不
干事就不出事、就不会被问责。

问责乱象的背后，是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作祟，这不仅扭曲了问责工作的本
意、让问责工作走偏，更导致一些基层干

部诚惶诚恐，工作畏首畏尾。有的放矢，
精准问责，把该打的“板子”打下去，不枉
不纵，才能充分释放问责制度效能。

划定了责任，还得瞄准问责靶心。
对于违纪行为，应当根据问题主因理清
责任主体，精确定位问责对象，不搞大
水漫灌式问责，既不能让干事创业者

“背锅”，也不能以集体责任替代领导责
任，让问责更加有的放矢。广东湛江市
赤坎区区委原书记等人因村级换届选
举贿选问题被问责；河南襄城县财政局
原书记、纪检组原组长因未严格落实违
纪党员纪律处分被问责……这些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的问责案例，根
据实际情况将班子成员作为问责重点，
充分体现了精准问责的导向。

问责是一把“利剑”，问责之剑不仅
在于剑之锋利，更须挥剑精准。直击

“七寸”，精准问责，才能维护问责的权
威性和公信力，让广大干部在新时代新
征程中轻装上阵、奋勇拼搏。

近日，有网帖称，湖南郴州市女大学
生小倩献血因发现其属于罕见血型“熊猫
血”，被采血工作人员强行多抽100毫升，
引发网友关注。（4月3日《北京青年报》）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
人们，都和我有关”；无偿献血作为一种公
益活动，不仅能够让那些亟需“补血”的病
患得到帮助，还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来自陌
生人的善意与关爱。对于那些需要帮助
的病患而言，无偿献血犹如“雪中送炭”，
有助于点亮他们的“希望之灯”，点亮并温
暖他们的精神世界。

“献血被多抽”说到底，就是忽略和漠
视了献血者的权利与尊严，自说自话的

“不管你怎么样，反正我就要这样”，采血
工作人员显然背离了从业规范和职业伦
理，用一种剑走偏锋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
目的。

在血荒蔓延的背景下，面对稀缺而珍

贵的“熊猫血”，采血工作人员希冀这位女
大学生多捐献一点血液或许有着良善的
初衷，却不能挥舞着大棒进行“道德绑
架”——初衷良善、方法错乱，很可能会导
致结果的不尽如人意；无偿献血固然契合
公共的价值理性，却不能异化为“为了做
好事，你必须要怎样”，对献血者说“不”的
权利置若罔闻、无动于衷。

目标正义，却枉顾程序正义，用偏差、
错乱的方式来剥夺献血者的权利、侵犯他
们的体面与尊严，“献血被多抽”是不折不
扣的失范行为。无偿献血作为一项公共
事务，不仅需要畅通公众参与的渠道，也
需要呵护公众参与的热情。生硬、冰冷的

“献血被多抽”显然会切割社会信任，降低
献血者对无偿献血的价值认同与参与热
情。

社会学家认为，信任是为了简化人与
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如果人与人之间的

每一次合作，都需要不断的打量和试探，
社会如何维系，文明又如何延展？人们认
同契约、遵守规则，就是为了让人与人之
间的社会互动变得有条不紊、可预期。公
众参与无偿献血，就是出于对采血工作人
员的信任，相信他们能够尊重自己的权利
与尊严，相信他们能够将自己捐献的血液
用到哪些真正需要的人身上去。

作为一种失信行为，“献血被多抽”切
割了信任链条，会引发老百姓的信任危机
与安全焦虑。毕竟，哪一个献血者，都不
希望自己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被多抽
血。在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下，“献血被多
抽”有没有藏污纳垢的畸形利益链条，显
然会引发人们的质疑与担忧。一旦被捐
献的血液没有用于“雪中所谈”而是被用
来牟利，自然会导致“信任荒”。

规则是文明的内化，被普遍遵循的规
则犹如安全带一样，有助于保障社会大机
器良性运行。不懂得尊重献血者说“不”
的权利，破坏了献血自愿的规则，“献血被
多抽”或许会因小失大。

【围观】近日，广州市花都区检察院整合本辖区内
106 名性侵、拐卖、拐骗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分子资
料，研发了广东首个“未成年被害人已决案件查询系
统”，使涉未成年人行业通过“一键查询”，将不适宜从
事涉未成年人行业的人员“挡在墙外”。据报道，目前
当地已对150名教师、临聘人员、工勤人员、保安等教
育行业人员进行了入职查询。

【观点1】应该构建覆盖全国的查询系统
史洪举：根据刑法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

在入伍、就业时应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的情况，
不得隐瞒。根据教师法，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
犯罪被判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
格。根据义务教育法，学校不得聘用曾经因故意犯罪
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其他不适合从事义务教育
工作的人担任工作人员。相关法律早就剥夺了有性
侵前科人员从事教师或学校工作人员的权利，但由于
信息共享的部门区域阻隔，加之没有职能部门牵头推
动，所以尚未形成规范的一体化查询和限制体系。而
最高法和最高检有关人员均透露，性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熟人犯罪比例相对较高；有性犯罪前科者再次犯罪
比例相对较高。在一些国家，对此类犯罪者的限制是
非常严格的，如美国的“梅根法案”“安博警戒”系统。
一些规定近乎苛刻，如规定此类罪犯刑满释放后要配
备可跟踪监控的电子脚镣，并公开其信息。所以，理
当尽快构建层级更高、更科学的“一键查询”系统，不
妨由公安部门牵头，依托其人口信息及违法人员信息
系统，构建覆盖全国的查询系统，不局限于性侵害犯
罪，对有拐卖儿童、性骚扰劣迹者均列入数据库，并限
制其从事保姆、家教、辅导机构等可能频繁接触未成
年人的任何行业。进而形成对此类人员的有效约束
和限制，将其对未成年人的潜在威胁降至最低。

【观点2】对有过此类犯罪的人员实行“从业回避”
蒋萌：必须指出，这与“就业歧视”没有丝毫关系，

而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对有过此类犯罪的人员实行
“从业回避”。有人可能会问：如果人家改过自新了
呢？不得不说，外人无法证实这一点，一旦有前科者

“重操旧业”，会给其他无辜者带来无法挽回的巨大伤
害，这个险不能冒。上文提到的美国“梅根法案”，就
是典型例子。事情原委是，1994年一名7岁的美国小
女孩梅根·坎卡被搬到她家附近不久的一名性犯罪惯
犯绑架并遭奸杀。此案震惊全美，推动“梅根法案”出
台。法案规定，此类罪犯被释放后必须备案，性侵犯
者的照片和其他个人信息被放到网上供公众阅览，以
保护住在其周围的邻居的安全。虽然我国教师法、义
务教育法规定“拒录”有前科者。但是，以前缺乏相关
查询手段，给某些有前科者留下空子。广州市花都区
检察院搞得这个查询系统值得肯定，但其囊括的信息
范围毕竟有限。构建范围更广、更全面的查询系统，
应当引起更高层级的执法与管理部门的重视。除了
教育系统须绷紧用人这根弦之外，社区与家长也得注
意周围有没有“大灰狼”，更应告诉孩子，身体的哪些
部位别人不能碰，有事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保护未
成年人，全社会责无旁贷。

【观点3】对公开性侵犯信息无须太敏感
王灏军:这一举措在公共舆论平台引发激烈争

议。赞成者高度认可这一“有益尝试”，认为有助于社
会监督和犯罪预防。批评者理由不一，或指这种“信
息公开”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或指侵犯的是当事
人的名誉权，还有人批评公开性犯罪人员是法外之
罚。

首先来看隐私权。这是指权利人对其个人生活
领域内不为他人知悉、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禁
止他人干涉的个人信息，有不公开的权利。《办法》规
定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指的是，“刑满释放后
或者假释、缓刑期间”的实施严重性侵害未成年人行
为的犯罪人员。显然这是指“已决犯”，即法院已经作
出了裁判，且该裁判已经生效，犯罪人员已服刑完毕
或正在服刑但处于假释或缓刑期间。根据刑事诉讼
法的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近年来，最高
法院不断推行生效裁判文书上网，这是一种更大范围
的公开。也就是说，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本
已公开，花都区的举措只是公开了已经公开的信息，
谈何侵犯隐私权? (整理/秋林 图/佚名）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征求
调整保健食品保健功能意见的公告，拟
取消21项保健功能，如促进生长发育、
（辅助）抑制肿瘤、防龋护齿、促进头发
生长、预防青少年近视、减少皱纹等。
市场监管总局强调，自发布取消上述保
健功能之日起，相关产品应当立即停止
生产，已生产的保健食品，不涉及质量
安全的，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4月1日

《北京晚报》）
对于整个保健品生产和销售行业

来说，该公告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因为
国家监管部门的意见一旦颁布实施，不
但意味着一些保健品将不得不改变功
能表述、修改广告文案、改变产品包装
等，同时也意味着相关产品将被要求停
止生产，彻底退出市场。而这势必会迎

来保健品市场的一次洗牌，在整个保健
品行业引发震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什么要
取消多达21项保健功能？最直接的原
因，就是这些功能表述存在夸大宣传、
虚假宣传的问题，容易对消费者造成误
导，说得严重点，就是对于近年来屡屡
被媒体报道，被公众诟病的保健品骗局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举例来说，根
据“意见”规定，原来的“免疫调节/增强
免疫力”调整为“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这无疑显得更加合理、克制，避免了绝
对化；而“减肥”是众多保健品营销中最
大的卖点所在，今后也将被调整为“有
助于调节体脂”，较之以前，这就显得更
加科学、严谨。

正在向公众征求的“意见”，可以看

做是对上述规定的一种细化和深化，根
本目的就是规范保健品行业的生产和
营销行为，引导其远离夸大、虚假宣传，
同时对遏制形形色色的保健品骗局也
有一定的作用。在笔者看来，国家监管
部门的规定是一回事，而这样的规定能
否得到严格的贯彻落实，又是一回事。
正规的保健品生产企业，基本可以遵守
规定，让自己产品的包装、广告等符合

“意见”的要求，但是保健品行业乱象主
要集中在代理商、下游销售商家这边，
所以要想正本清源，还得有专门措施才
行。

比如说，各地监管部门要完善投诉
举报渠道，引导和鼓励消费者对涉嫌虚
假宣传、违规销售保健品的行为进行投
诉举报。只有重视消费者的力量，重视
群众的力量，“意见”的规定才有望得到
遵守与落实，保健品市场才有望走上良
性与健康发展的正轨。


